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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财税 (2016J 48 号

云南省财政}丁云南省地万税务局关于5日发孟商

在f全面?在边工资 dEi税改革宣传提钢的通知l

各州、市财政局-地方税务局，镇雄县 、 宣 øz 市 a 腾冲市财政

局 、 地方税务局 '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策部署，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，

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，自 20 15 年 7 月 1

日起，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 g 为做好我省资源税改革政策的宣

传解释工作 ， 我们拟定了《云南省全E推进资源税改革宣传捷



纲))，现印发给你们。请结合当地实际，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宣

传力度，助推我省资源税改革顺利实施.

附件 : 云南省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宣传提纲

(联系人及电话 : 省财政厅 沈家健 0871 -63619247

省地税局 肖俊 0871-63649331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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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宣传提纲

一、为什么要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?

答:资源税开征于 198 4 年，对在我国境内从事原油、天

然气、煤炭等矿产资源开采的单位和个人征收. 1994 年国务院

颁布了资源税暂行条例，确定了普遍征收、从量定额计征方法.

经国务院批准，自 20 1 0 起先后实施了原油、天然气、煤炭、

稀土、鸽、铝 6 个品目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，并全面清理相关

收费基金。改革总体运行平稳，对调节经济、规范税费关系、

促进资源合理利用发挥 了 积极作用 . 资源税从开征至今已有 30

多年 ， 近十年来资源税收入增长较快，成为资源富集地区重要

税收来源.

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，现行资源税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

体制改革和"两型"社会建设的需要，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:

一是计税依据缺乏弹性，不能合理有效调节资源收益.目前大

部分资源品目资源税仍实行从量定额计征，相对固化的税额标

准与体现供求关系、稀缺程度的资源价格不挂钧，不能随价格

变化而自动调整 . 在资源价格上涨时不能相应增加税收，价格

低迷时又难以为企业及时减负，资源税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

功能下降，与矿业市场发展不适应.二是征税范围偏窄，许多

自然资源未纳入征收范围 . 现行资源税征收范围仅限于矿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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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盐，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水、森林、草场、滩涂等资源未

纳入征收范围，不能全面发挥资源税促进资源节约保护的作

用.三是税费重叠，企业负担不合理。各地涉及矿产资源的收

费基金项目较多?许多收费基金与资源税征收对象、方式和环

节相同，调节功能相似，造成资源税费重叠，加重了企业负担。

四是税权集中，不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。除海洋原油天然气资

源税外，其他资源税均为地方收入，但地方政府仅对少数矿产

品的具体适用税率有确定权，多数矿产品的税率均由中央统一

确定，地方政府不能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完善相关政策，不利

于调动其发展经济和组织收入的积极性"为解决上述突出问

题，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，有必要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，完

善资源税制度。

二、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重要意义是什么?

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的

一项重要改革任务，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。

一是有利于理顺政府与企业分配关系，促进资源行业持续

健康发展。借鉴原油 、 天然气、煤炭等资源税改革试点成功经

验，全面推开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，建立税收与资源价格直接

挂钩的调节机制，当资源价格上涨、企业效益提高时相应增加

税收，当价格下跌、效益降低时企业少纳税。这种制度机制调

整和安排，可以体现税收合理负担原则，既有效调节资源收益，

合理筹集国家财政收入，也有利于帮助企业走出当前生产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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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境， 激发市场活力。

二是有利于规范税费关系，减轻企业不合理负担.目前资

源税费重叠， 一些地区仍存在撞自收费现象，加重了企业负担.

按照国务院确定的"清费立税 '原则，此次改革将矿产资源补

偿费费率降为零，取缔地方违规设立的收费基金项目，进一步

规范税费关系，并从源头上堵住乱收费的口子，为企业改善生

产经营状况、提高经济效益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.

三是有利于强化税收调节机制，促进资源节约和高效利

用。针对我国资源短缺、开采利用效率低、消耗总量大、浪费

现象突出等问题，此次改革进一步规范了征税品目，完善了征

税政策，原则上对资源赋存条件好、价格高的资源多征税，对

条件差、价格低的资源少征税。

四是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和组织收入的积极性，努力

做到因地制宜、精准施策.资源税是地方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对资源富集地区财政和经济发展影响重大.根据深化财税

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，资源税改革在统一税政基础上实施适度

分权，赋予地方政府确定部分资源税目税率、税收优惠及提出

开征新税目建议等税政管理权，有利于地方政府困地制宜制定

相关税收政策，兼顾处理经济发展与组织财政收入的关系，更

好地发挥地方政府主观能动性，统筹和保障各方利益 e

五是有利于统一规范税制，为资源税改革立法工作奠定良

好基础。经国务院批准，自 2010 年起先后对原油、天然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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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炭、稀土、鸽、铝 6 个品目实行了清费立税、从价计征改革

试点。此次改革推广到所有矿产品，与之前实施的相关品目改

革实现了并轨，统一规范了资源税征收制度，全面增强调控经

济的作用，为下一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立法工作创造了有利

条件。

三、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及改革目

标是什么?

答 : 此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.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

届三中 、 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按照"五位一休"总体布局和

"四个全面"战略布局，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 、 协调 、 绿

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 ， 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 ， 有效发挥

税收杠杆调节作用，促进资源行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推动经济结

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。

改革主要遵循以下原则:一是清费立税。着力解决当前存

在的税费重叠、功能交叉问题 ， 将矿产资源补偿费等收费基金

适当并入资源税 ， 取缔违规、越权设立的各项收费基金，进一

步理顺税费关系。二是合理负担。兼顾企业经营的实际'情况和

承受能力，借鉴煤炭等资源税费改革经验，合理确定资源税计

税依据和税率水平 ， 增强税收弹性。三是适度分权 。 结合我国

资源分布不均衡、地域差异较大等情况 ， 在不影响全国统一市

场前提下 ， 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。四是循序渐进。在煤

炭、原油、天然气等实施从价计征改革基础上，对其他矿产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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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全面实施改革。积极创造条件，逐步对水、森林、草场、滩

涂等自然资源开征资源税。

改革的主要目标是:通过全面实施清费立税、从价计征改

革，理顺资源税费关系，建立规范公平、调控合理、征管高效

的资源税制度，有效发挥其组织收入、调控经济、促进资源节

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。

四、资源税的计征方式是如何规定的。

答:对国家列举名称的铁矿、企矿、铜矿、铝土矿、铅铮

矿、煤矿、锡矿、硅藻土、高岭土、萤石、石灰石、硫铁矿、

磷矿、井矿盐等资源品目实行从价计征 。 对经营分散、多为现

金交易且难以控管的粘土、砂石，按照便利征管原则 ， 仍实行

从量定额计征 e 对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金属矿和未列举名称的其

他非金属矿实行从价计征为主、从量计征为辅的原则，具体计

征方式按照《云南省资源税税目税率表》的相关规定执行.

五、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如何规定的'

答:资源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或销售量。

六、资源税征税对象是如何规定的?

答:资源税征税对象包括原矿、精矿(或原矿加工品)、

金侠、氯化纳初级产品，具体征税对象按照《云南省资源税税

目税率表》的相关规定执行 。

七、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是如何规定的?

答:应税产品的销售额是指纳税人销售应税产品向贿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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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， 不包括增值税销项税额和运杂费

用.运杂费用是指应税产品从坑口或洗选(加工)地到车站、

码头或购买方指定地点的运输费用、建设基金以及随运销产生

的装卸、仓储、港杂费用.运杂费用应与销售额分别核算，凡

未取得相应凭据或不能与销售额分别核算的，应当 一并计征资

源税.

八、我省资源税适用税率是如何规定的。

答: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理确定资源税适用

税率水平的有关要求， 在认真分析、测算的基础上，按照消费

立税、合理负担的原则，结合我省资源总体税费负担水平，充

分考虑当前相关行业情况、资源禀赋、企业承受能力、清理收

费基金、地方政府的收入影响等因素，确定我省资源税具体适

用税率.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按照《云南省资源税税自税率表》

的相关规定执行 .

九、资源税应纳税额是如何计算的?

答:资源税的应纳税额 ， 按照从价定率或者从量定额

的办法，分别以应税产品的销售额乘以纳税人具体适用的比例

税率或者以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乘以纳税人具体适用的定额

税率计算 a 应纳税额 E应税资源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×适用税

率.

十、资源税换算比或折算率是如何确定的9

答:根据我省主要矿产企业的生产工艺、矿产品销售、成

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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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和利润情况，结合资源禀赋和企业生产等情况，对相关矿产

品的换算比或折算率认真进行分析、测算、汇总，并按简便可

行、公平合理的原则确定相关税 目的换算 比或折算率，具体换

算比或折算率按照《云南省资源税税目税率表》 的相关规定执

行.对同一种应税产品，征税对象为精矿的，纳税人销售原矿

时，应将原矿销售额换算为精矿销售额缴纳资源税;征税对象

为原矿的，纳税人销售 自 采原矿加工的精矿，应将精矿销售额

折算为原矿销售额缴纳资源税"金矿以标准金绽为征税对象，

纳税人销售企原矿 、 金精矿的，应比照上述规定将其销售额换

算为金绞销售额缴纳资源税。

十一、共伴生矿产的征免税是如何处理的?

为促进共伴生矿的综合利用，纳税人开采销售共伴生矿，

共伴生矿与 主矿产品销售额分开核算的，对共伴生矿暂不计征

资源税;没有分开核算的，共伴生矿按主矿产品的税目和适用

税率计征资源税 . 财政部、 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创

十二、资源税纳税环节和纳税地点是如何规定的?

资源税在应税产品的销售或自用环节计算缴纳 a 以自采原

矿加工精矿产 品的，在原矿移送使用 时不缴纳资源税，在精矿

销售或自用 时缴纳资源税.

纳税人以自采原矿加工金绽的，在金钱销售或自用时缴纳

资源税.纳税人销售自采原矿或者自 采原矿加工的企精矿 、 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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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，在原矿或者金精矿、粗金销售时缴纳资源税，在移送使用

时不缴纳资源税"

以应税产品投资、分配、抵债、赠与、以物易物等，视同

销售，依照《云南省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实施方案》规定计算

缴纳资源税.

纳税人应当向矿产品拘开采地或盐的生产地缴纳资源税 .

纳税人在本省范围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，其纳税地点需要调

整的，由省级地方税务机关决定 a

十三、改革在新旧税制上是如何衔接的?

纳税人用已纳资源税的应税产品进一步加工应税产品销

售的，不再缴纳资源税.纳税人以来税产品和巳税产品混合销

售或者混合加工为应税产品销售的，应当准确核算已税产品的

购进金额 ， 在计算加工后的应税产品销售额时，准予扣减已税

产品的胸进金额;未分别核算的，一并计算缴纳资源税.

纳税人在 2016 年 7 月 1 日前开采原矿或以自采原矿加工

精矿，在 2016 年 7 月 1 目后销售的，按《云南省全面推进资

源税改革实施方案》规定缴纳资源税 2016 年 7 月 1 目前签订

的销售应税产品的合同，在 2016 年 7 月 1 曰后收吃销售款或

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，按《云南省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实

施方案》规定缴纳资源税;在 2016 年 7 月 1 日后销售的精矿

(或全袋)，其所用原矿(或企精矿)如已按从量定额的计征

方式缴纳了资源税，并与应税精矿(或金钱)分别核算的，不

一一 10

10 



再缴纳资源税.

对在 20 16 年 7 月 1 日前已按原矿销量缴纳过资源税的尾

矿、废渣、废水、废石、废气等实行再利用，从中提取的矿产

品，不再缴纳资源税.

十四、改革后资源税收入是如何分配的?

为保持财政体制的延续性和稳定性， 此次纳入改革范围的

资源税仍属各州 (市)县财 政收入.资源税改革实施后，相关

部门履行正常工作职责所需经费，由各级财政统筹安排和保

障.

十五、改革后清理那些收费基金项目。

在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同时，将全部资源品目矿产

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，取缔地方针对矿产资源违规设立的收

费基金项目，进一步理顺税费关系 e

十六、改革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?

此次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，自 20 16 年 7 月 1 日 起实施 .

已实施从价计征改革的原油、天然气、煤炭、稀土、鸽、~~等

资源品目资源税政策暂不作调整，仍按原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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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6 年 7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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